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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在秸秆与畜禽废弃物综合利
用的赛道上一路疾驰，成绩夺目，交出了一份
令人瞩目的优异答卷。全市常年农作物的种
植面积保持在约 810 万亩左右，随之而来的是
每年秸秆的可收集量约 290 万吨。值得一提的
是，2023 年，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高达 97.1%，
秸秆产业化利用量在利用总量中所占比例达
到 57.66%，这般亮眼的数据，无疑是我市在资
源利用领域深耕细作的有力见证。

在 2024 年 12 月 20 日举行的 2024 安徽秸秆
暨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上，我市成
为参展地市的焦点之一。32 家专注于“两利
用”领域的企业整齐有序地亮相展会现场，它
们犹如窗口，集中且生动地展示出淮南在相关
领域所积累的丰硕成果以及转化结晶，吸引着
往来参观者驻足惊叹。

回顾此次博览会，一方面，我市企业参展热
情高涨，成果丰硕；另一方面，项目签约环节更
是喜讯连连。除了 32 家集中参展的企业之
外，还有 22 家企业踊跃参与“线上云展”，全方
位展示自身风采；5 家企业凭借过硬的技术与
装备实力，亮相省装备、技术展区；另有 12 家
企业踌躇满志，积极角逐省秸博会金、银奖评
选活动。

而在备受瞩目的项目推介签约仪式上，淮
南市一共成功签约项目 10 个，签约总金额高达
15.1亿元，其中单体项目签约金额突破1亿元的
就有6个。如寿县的“年产双孢菇7万吨及果蔬
罐头加工 5 万吨项目”，凭借 7.8 亿元的签约金
额，在 20 家签约项目中脱颖而出；潘集区的“年
产20万吨生物有机肥及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凤
台县的“安徽君帅食品有限公司畜牧养殖及深
加工项目”以及“钱庙乡肉牛繁育牧场和牛肉深
加工项目”也都在现场完成集中签约。

1 月 7 日下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联系
到淮南白蓝企业集团，该企业作为 2024 安徽秸
秆暨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的参展
企业之一，旗下的淮南牛肉汤产品以淮南当地
的黄牛肉作为原料，而这些黄牛所食用的饲料
便是通过秸秆利用生产而出。

“上次‘两利用’博览会结束之后，我们一

方面展示了白蓝集团在秸秆利用方面的做法，
同时也和其他地市的相关企业进行了经验交
流。”淮南白蓝企业集团总经理周静表示，“两
利用”博览会结束后，他们正在摸索一套推动
秸秆利用绿色发展的机制，例如其他地市有通
过源头把控建立秸秆收储体系，也有通过创新
工艺让秸秆变身优质燃料，“我们也在探索，通
过多元化拓展，挖掘秸秆的材料价值，使淮南
牛肉汤产业朝着绿色可持续方面转型。”

生众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在 2024 年参
加了“两利用”博览会，当时的负责人刘治荣告
诉记者，在秸秆利用方面，该合作社经过专家
指导，颗粒饲料已研发成功，不仅解决了秸秆
利用的困扰，更提升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带动
了当地就业。

1 月 7 日下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再次
与刘治荣取得联系，她告诉记者，生众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满足当下成果，而是进一
步联合农业专家，深入研究秸秆颗粒饲料的优
化配方。“我们希望通过反复试验，能够研制出
营养成分更加均衡，不仅能满足家畜家禽的生
长需求，还能降低饲料成本的新配方。”

“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
作，探索秸秆更多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为淮
南乡村振兴描绘更加绚丽的画卷，让秸秆真正
成为乡村发展的‘绿色引擎’。”刘治荣说。

当下，我市精准锚定“核心技术—领军企
业—产业链条—产业集群”这一产业发展模
式，铆足干劲大力推进秸秆利用朝着“高值化”
方向大步迈进，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已经
成功培育出年处理秸秆量在 500 吨以上的产业
化利用企业共计 102 家，这些企业每年能够消
纳利用的秸秆量高达 111.57 万吨。凭借着在这
一领域的突出作为，我市在 2022 年、2023 年接
连斩获省政府表彰激励，荣誉加身的背后，是
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创新。

据悉，在 2024 安徽秸秆暨畜禽废弃物综合
利用产业博览会项目推介签约仪式上进行签
约的 10 个项目正有序推进，可以预见，在这些
项目正式投产落地之后，我市农业绿色发展的
转型之路将更加坚实有力，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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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规范电动
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旨
在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收费
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该提醒告诫函明确要求各充电设施
运营主体和物业服务人严格遵守国家及
地方的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一系列通
知文件。其中，特别强调了充电费用必须
实行价费分离、明码标价，确保用户能够
清晰了解充电电费和服务费的构成及标
准。

为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提醒告诫函
提出，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需在充电场所、
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标
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并
在单次充电结束后向用户推送详细的充
电信息，包括充电量、电价、电费金额、服
务费标准、服务费金额等。对于预付费用
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需在充电结束后即
时退还余额，且不得设置最低预付金额限
制。

在充电服务电价政策方面，我市明确
要求充电电费按充电设施所在场所电价和
实际充电量计收。对于居民住宅小区内的
充电设施，无论是否属于电网直接供电用
户，均执行居民合表电价，严禁电网企业、
物业等非电网供电主体在居民合表电价外
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加价收取电费。

电动自行车充电
不得价外加价

我市发布提醒告诫函

图一：2024 年举行的安徽秸
秆暨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
览会上的淮南馆。

图二：淮南馆中秸秆利用展示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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